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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根据《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发行公告》，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9月29日（T+2

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

持了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

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

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正。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3

”

位数

：

698

，

948

，

448

，

198

末

“

4

”

位数

5288

，

6538

，

7788

，

9038

，

4038

，

2788

，

1538

，

0288

，

3351

末

“

6

”

位数

057492

末

“

7

”

位数

1941237

凡参与网上申购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者

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28,215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000股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9月29日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

A

股

网下发行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之更正公告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确保公

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承担责任。

公司于2014年9月29日披露的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A股网下发行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以下简称 “中签率公告” ）中

对于发行人本次发行中配售给自愿限售12个月的网下投资者的股份数量描述

由于零股处理原因数量有误。原描述为：本次公开发行3,535万股，包括新股发

行3,135万股、老股转让400万股，其中400万股自愿锁定12个月、其余3,135

万股没有限售期。 应更正为：本次公开发行3,535万股，包括新股发行3,135万

股、老股转让400万股，其中400.0007万股自愿锁定12个月、其余3,134.9993

万股没有限售期。 具体更正情况如下：

1、《中签率公告》重要提示中第4点，“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713.5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20.18%，其中网下无限售股发行量为313.5万股，占本

次无限售股发行总量的10%” ，更正为“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713.5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20.18%，其中网下无限售股发行量为313.4993万股，占

本次无限售股发行总量的10%” 。

2、《中签率公告》三、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中

第二段，“其中网下无限售股发行量为313.5万股，占本次无限售股发行总量的

10%” ，更正为“其中网下无限售股发行量为313.4993万股，占本次无限售股

发行总量的10%” 。

3、《中签率公告》四、网下配售结果中第3点，“对承诺12个月锁定期的网

下投资者分为三类，其中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x类投资者）最终获配数量为

160万股；年金保险资金（y�类投资者）最终获配数量为144万股；其他投资者

（z类投资者）最终获配数量为96万股。对网下无锁定期配售对象也分为三类，

其中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a类投资者）最终获配数量为125.4万股；年金保险

资金（b类投资者）最终获配数量为112.86万股；其他投资者（c类投资者）最

终获配数量为75.24万股” ，更正为“对承诺12个月锁定期的网下投资者分为

三类，其中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x类投资者）最终获配数量为160.0006万股；

年金保险资金（y� 类投资者）最终获配数量为144.0012万股；其他投资者（z

类投资者）最终获配数量为95.9989万股。 对网下无锁定期配售对象也分为三

类，其中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a类投资者）最终获配数量为125.4005万股；年

金保险资金（b类投资者）最终获配数量为112.8620万股；其他投资者（c类投

资者）最终获配数量为75.2368万股” 。

4、《中签率公告》六、持股锁定期限中“除网下发行中的400万股自愿限

售12个月外， 本次发行的其余股票没有限售期” ， 更正为 “除网下发行中的

400.0007万股自愿限售12个月外，本次发行的其余股票没有限售期” 。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网下发行配售结果及网

上中签率公告》的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

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发行人：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9月29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产权交易中心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山东产权交易中心网站www.sdcqjy.com� 联系地址：济南市高新区舜

华路1173号联系电话：0531-86196106；联系人：付女士；济南办事处联系电话：0531-87087373� 联

系人： 卢女士 ； 烟台办事处联系电话：0535-6613326� 联系人： 李先生； 潍坊办事处联系电话：

0536-8880502� �联系人：王女士；济宁办事处联系电话：0537-2653275联系人：聂先生；山东黄河三

角洲产权交易中心联系电话：0546-7086390联系人：施先生；山东蓝色经济区产权交易中心联系电

话：0633-7892180联系人：魏女士

编号 项目名称 挂牌价格 项目基本情况 受让条件

SDZR14113

山东聊城

昌润金热

电有限公

司

11.87%

股权

771.87

万元

公司经营范围

：

电力

、

热力

生产

、

销售

（

凭有效的电力

业务许可证

、

供热经营许

可证经营

，

有效期以许可

证 为 准

）；

水 电 暖 工 程 安

装

、

维修

（

凭资质证书经

营

）；

水 电 暖 设 备

、

材 料 销

售

（

依法须经批准的的项

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

山东聊城昌润金热电

有限公司行使优先购买权

的股东须在公告期间到中

心 办理 购 买 登 记 手 续

，

逾

期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

1

、

意向受让方须承诺

，

承担本项目转让方全部交

易费用

。

该交易费用包括公告费

、

登记挂牌手续

费

、

交易佣金

。

若产生竞价

，

还须承担转让方竞价

佣金

（

竞价佣金不高于成交金额的

2%

）；

2

、

意向受让方须承诺

，

受让该标的时 须同时

受让淮南中润热力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山东聊城

昌润金热电有限公司

13.13%

股权

；

3

、

意向受让方须承诺

，

受让该标的后

3

年内不

得转让该部分股权

；

4

、

意向受让方须承诺

，

按受让股权比 例承担

评估基准日至工商变更登记日期间标的企业的盈

亏及风险

；

5

、

一次性支付产权交易价款

；

6

、

本项目交易保证金

230

万元

；

7

、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受让

。

SDZR14114

山东聊城

昌润金热

电有限公

司

13.13%

股权

853.81

万元

公司经营范围

：

电力

、

热力

生产

、

销售

（

凭有效的电力

业务许可证

、

供热经营许

可证经营

，

有效期以许可

证 为 准

）；

水 电 暖 工 程 安

装

、

维修

（

凭资质证书经

营

）；

水 电 暖 设 备

、

材 料 销

售

（

依法须经批准的的项

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

山东聊城昌润金热电

有限公司行使优先购买权

的股东须在公告期间到中

心 办理 购 买 登 记 手 续

，

逾

期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

1

、

意向受让方须承诺

，

承担本项目转让方全部交

易费用

。

该交易费用包括公告费

、

登记挂牌手续

费

、

交易佣金

。

若产生竞价

，

还须承担转让方竞价

佣金

（

竞价佣金不高于成交金额的

2%

）；

2

、

意向受让方须承诺

，

受让该标的时 须同时

受让淮南中发电力实业总公司持有的山东聊城昌

润金热电有限公司

11.87%

股权

；

3

、

意向受让方须承诺

，

受让该标的后

3

年内不

得转让该部分股权

；

4

、

意向受让方须承诺

，

按受让股权比 例承担

评估基准日至工商变更登记日期间标的企业的盈

亏及风险

；

5

、

一次性支付产权交易价款

；

6

、

本项目交易保证金

255

万元

；

7

、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受让

。

山东产权交易中心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山东产权交易中心网站www.sdcqjy.com� 联系地址：济南市高新区舜

华路1173号联系电话：0531-86196106；联系人：付女士；济南办事处联系电话：0531-87087373联系

人： 卢女士 ； 烟台办事处联系电话：0535-6613326� 联系人： 李先生； 潍坊办事处联系电话：

0536-8880502� � 联系人：王女士；济宁办事处联系电话：0537-2653275� 联系人：聂先生；山东黄河

三角洲产权交易中心联系电话：0546-7086390联系人：施先生；山东蓝色经济区产权交易中心联系

电话：0633-7892180联系人：魏女士

编号 项目名称 挂牌价格 项目基本情况 受让条件

SZ鄄

ZR14116

山东力诺科

峰制药有限

公 司

6%

国

有股权

270.24

万元

山东力诺科 峰制药有 限 公

司注册资本

1668

万元

，

经营

范 围

：

片 剂

、

胶 囊 剂

、

气 雾

剂

、

喷雾 剂

、

糊剂的生 产与

销售

；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

（

依 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

，

经

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 开 展

经营活动

）

山 东 力 诺 科 峰 制 药 有

限公司行使 优先购买 权 的

股东需 在公告期 间到 中 心

办理购买登记手续

，

逾期视

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

1.

意向受让方须承诺

，

受让产权后标的企业继

续承接原有的债权债务及或有负债

，

履行标的

企业已签订的全部合同

；

2.

意向受让方须为境内依法注册成立的企

业法人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

3.

一次性支付产权交易价款

；

4.

本项目交易保证金为

72

万元

；

5.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购买

。

中国证券报公告内容

山东产权交易中心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山东产权交易中心网站www.sdcqjy.com� 联系地址：济南市高新区舜

华路1173号联系电话：0531-86196106；联系人：付女士；济南办事处联系电话：0531-87087305� 联

系人： 卢女士 ； 烟台办事处联系电话：0535-6613326� 联系人： 赵女士； 潍坊办事处联系电话：

0536-8880502� �联系人：王女士；济宁办事处联系电话：0537-2653276� 联系人：王先生； 山东黄河

三角洲产权交易中心联系电话：0546-7086390�联系人： 施先生 山东蓝色经济区产权交易中心联

系电话：0633-7892180�魏女士

编号 项目名称 挂牌价格 项目基本情况 意向受让方应满足的条件

SDZR14115

淄博国利新电

源科技有限公

司

70%

国有股

权

9100

万元

淄博国利新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

10000

万元

。

经营范围

：

超级动力电容电源产

品制造

、

销售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

1

、

意向受让方须承诺

，

受让股权后

标的企业继续承接原有债权债务

，

履行原已签订的全部合同

；

?

2

、

意向受让方须承诺

，

按受让

股权比例承担评估基准日至工商

变更登记日期间标的企业的盈亏

和一切风险

；

3

、

意向受让方须承诺

，

受让股

权后在淄博当地建设新能源电池

基地

；

4

、

意向受让方须承诺受让股

权后

5

年内不得转让

；

5

、

意向受让方应具有良好的

商业信誉

、

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

；

6

、

意向受让方须为依法设立

的境内企业法人或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

7

、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受让

；

8

一次性支付交易价款

；

9

、

本项目交易保证金

2700

万

元

。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股票代码：

600267

公告编号：临

2014-44

号

债券简称：

11

海正债 债券代码：

122094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于2014年9月29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9名，亲自参加会议董事9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审议，与会董事以通讯表决方

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详见《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已登载于

2014年9月30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网站上。

二、关于对海正药业（杭州）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本公司实施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募集资金净额194,149.74万元。 本次募投项目

之“二期生物工程项目” 由全资子公司海正药业（杭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正杭州

公司” ）负责实施，本公司通过对海正杭州公司增加出资的方式将募投资金86,500万元用

于二期生物工程项目。

1、海正药业（杭州）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海正药业（杭州）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8月，法人代表白骅，注册资本80,000万元，

注册地在富阳市，主营业务为生产、销售;原料药。截止2013年12月31日总资产786,717.61

万元，净资产325,275.77万元，201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488,261.36万元，净利润47,845.27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为合并口径）。

2、本次增资方案内容

本公司通过对海正杭州公司增加出资的方式将募投资金86,500万元用于二期生物工

程项目，其中注册资本增加10,000万元，超出注册资本的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完

成后，海正药业（杭州）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将增加至90,000万元。

为保证本次增资工作的顺利进行，确保募集资金项目的建设进度，根据2013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董事会授权总裁及相关人员办理本次增资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

限于签署增资文件、办理出资手续等事项。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详见《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公告》，已登

载于2014年9月30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网站上。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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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于2014年9月29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监事7名，亲自参加会议监事7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经审议，与会监事以通讯表决方式通

过以下决议：

一、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相关程序符合

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及《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没有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 公司以自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51,474.98万元，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

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

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以本次募集资金51,474.98万元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详见《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公告》，已登

载于2014年9月30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网站上。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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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分别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和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766号文核准，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向8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了125,822,784股人民

币普通股（A�股），发行价格为15.8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987,999,987.20元，扣除发

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941,497,372.18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天健验〔2014〕195号《验资报告》。

根据公司2013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方案的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用于以下

三个项目的投资，实际拟投入募集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

万元

）

拟以募集资金投入金

额

（

万元

）

拟实际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

（

万元

）

1

年产

20

亿片固体制剂

、

4300

万支注射剂

技改项目

81,703.00 76,500.00 76,149.7372

2

抗肿瘤固体制剂技改项目

31,558.00 31,500.00 31,500.00

3

二期生物工程项目

151,706.77 86,500.00 86,500.00

合计

264,967.77 194,500.00 194,149.7372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保荐机构安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 ）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阳支

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椒江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

椒江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开户行” ）于2014年 9月29日签

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前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与《上

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在银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设情况如下：

1、 公司已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椒江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

号为1207011129200041518，截至2014年9月24日，专户余额为195,012.21万元。 该专户

余额中包括了扣除承销、 保荐费用及新增股份登记费用后剩余发行费用 8,586,792.46�

元。 除支付发行费用外，该专户仅用于年产20亿片固体制剂、4300万支注射剂技改项目等

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 公司已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阳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

1202087129900184765，截至2014年9月24日，专户余额为0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年产20亿

片固体制剂、4300万支注射剂技改项目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

用作其他用途。

3、 公司已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椒江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账号为81040158000000241，截至2014年9月25日，专户余额为0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

抗肿瘤固体制剂技改项目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

途。

4、 公司已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

7331010182600301448，截至2014年9月25日，专户余额为0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抗肿瘤固

体制剂技改项目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公司、安信证券、开户行三方经协商，达

成如下协议：

1如公司计划以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

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安信证券。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2、公司和开户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

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安信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

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安信证券承诺按照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

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安信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开户行应当配合

安信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安信证券每半年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

况。

4、公司授权安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李泽业、戴铭川可以随时到开户行查询、复印

公司专户的资料；开户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安信

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和单位介绍信。

5、开户行按月（每月5日前）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安

信证券。

6、 公司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公司应当及时以传

真方式通知安信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安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安信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向公司、开户行书面

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开户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安信证券调查专户情

形的，公司可以主动或在安信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安信证券发现公司、开户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10、本协议自公司、安信证券、开户行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

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安信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

（2015年12月31日）起失效。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海正药业（杭

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正杭州” ）、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

信证券” ）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阳支行、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阳支行（以下简称“开户行” ）于2014年9月29日签

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前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与《上

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海正杭州在银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设情况如下：

1、海正杭州已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阳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

为1202087129900184641，截至2014年9月24日，专户余额为0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二期

生物工程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 海正杭州已在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

号为33101560024194550000，截至2014年9月24日，专户余额为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二

期生物工程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3、海正杭州已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阳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

为33001617281059599699，截至2014年9月24日，专户余额为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二期

生物工程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为规范公司、海正杭州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海正杭州、安信证券、开户行四方经协商，

达成如下协议：

1、如公司计划以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海正杭州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

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安信证券。 海正杭州存单

不得质押。

2、海正杭州、开户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安信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

对公司、海正杭州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安信证券承诺按照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海正杭州募集资金管理事

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安信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海正杭州和专户

行应当配合安信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安信证券每半年度对海正杭州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

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4、公司、海正杭州授权安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李泽业、戴铭川可以随时到专户行

查询、复印海正杭州专户的资料；专户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

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专户行查询海正杭州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安信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专户行查询海正杭州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

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专户行按月（每月5日前）向海正杭州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

给安信证券。

6、 海正杭州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

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海正杭州应当

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安信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安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安信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专户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向公司、海正杭州、

专户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专户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海正杭州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安信证券调查专

户情形的， 海正杭州可以主动或在安信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

专户。

9、安信证券发现公司、海正杭州、专户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

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10、本协议自公司、海正杭州、安信证券、开户行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

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安信证券督导期

结束之日（2015年12月31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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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用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金额为51,

474.98万元，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6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766号文核准，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向8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了125,822,784股人民

币普通股（A�股），发行价格为15.8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987,999,987.20元，扣除发

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941,497,372.18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天健验〔2014〕195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对募集资

金采取了专户存储。

二、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2013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方案的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用于以下

三个项目的投资：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

万元

）

拟以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

万元

）

1

年产

20

亿片固体制剂

、

4300

万支注射剂技改项目

81,703.00 76,500.00

2

抗肿瘤固体制剂技改项目

31,558.00 31,500.00

3

二期生物工程项目

151,706.77 86,500.00

合计

264,967.77 194,500.00

其中，二期生物工程项目由全资子公司海正药业（杭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正

杭州公司” ）负责实施，该部分募集资金将以增资方式注入海正杭州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不能满足项目投资需要的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

决。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

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 公司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

投入。 截至2014年9月19日，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

51,474.98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

万元

）

拟以募集资金投入金

额

（

万元

）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

额

（

万元

）

1

年产

20

亿片固体制剂

、

4300

万支注射剂

技改项目

81,703.00 76,500.00 13,789.37

2

抗肿瘤固体制剂技改项目

31,558.00 31,500.00 3.77

3

二期生物工程项目

151,706.77 86,500.00 37,681.84

合计

264,967.77 194,500.00 51,474.98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天健审〔2014〕6345号《关于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四、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4年9月2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本次募集资金51,474.98万元置换公司预先已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帐时间未超过6个月， 符合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

五、专项意见说明

1、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审核意见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出具了天健审〔2014〕6345号《关于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认为： 海正药业公司管理层编制的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说明》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2013年修订)》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如实反映了海正药业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关于浙江海正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之核查意见》，意见

认为：海正药业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并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 出具了鉴证报告， 因此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海正药业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公

司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本次置换时间距募集

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监管要求。 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同意海正药业本次以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

3、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事项发表意见如

下：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相关决策程序符

合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及《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没有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

相抵触，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公司募集资金

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51,474.98万元置换

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4、监事会意见

2014年9月29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并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相关程序符合

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及《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没有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 公司以自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51,474.98万元，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

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

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以本次募集资金51,474.98万元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六、上网公告文件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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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核准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4】766号），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14年9月实施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125,

822,784股，本次增发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96,553.1842万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已于2014年9月2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

托管手续。

根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现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修订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3,970.9058

万元

。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96,553.1842

万元

。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839,709,058

股

，

均为普通股

。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965,531,842

股

，

均为普通股

。

根据公司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项的议案》，同意授权董事会根据本次实际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及办理有关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深圳市劲拓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深圳市劲拓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

年9月29日（T+2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10栋2楼主持了深圳市劲

拓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摇号

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

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3

”

位数

716 916 116 316 516 386

末

“

4

”

位数

9605 1605 3605 5605 7605 6687 9187 1687 4187

末

“

5

”

位数

96532 16532 36532 56532 76532 01677 51677

末

“

7

”

位数

0136347 1230469 2625180 4418762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深圳市劲拓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36,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深圳市劲拓自动化设备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深圳市劲拓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9月30日

南京宝色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根据《南京宝色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9月

29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10栋2楼主持了南京宝色股份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

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3

”

位数

：

466 666 866 066 266

末

“

4

”

位数

：

1579 3579 5579 7579 9579 9990 4990

末

“

5

”

位数

：

02190 22190 42190 62190 82190 58823 08823

末

“

6

”

位数

：

386499 586499 786499 986499 186499 875601 375601

末

“

7

”

位数

：

6204168 8204168 0204168 2204168 4204168 8626580

末

“

8

”

位数

：

00598547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南京宝色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者

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均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91800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南京宝色股份公司股票。

发行人：南京宝色股份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9月30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600259

股票简称：广晟有色 公告编号：临

2014-075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发行人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660号” 文核准，广晟有色

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29,000万元的公司债券。 根据《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4

年公司债券发行公告》，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公司债券（以下

简称“本期债券” ）发行总额为人民币2.9亿元，发行价格为每张人民币 100

元，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

相结合的方式发行。

本期债券为3年期品种，附第2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发行人上调票面

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2014年9月29日

结束，

发行情况如下：

1、最终发行规模

本期债券的最终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2.9亿元。

2、网上发行

本期债券网上预设的发行规模为发行总额的 10%， 即人民币0.29亿元。

本期债券最终网上实际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0.29亿元， 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额

的10%。

3、网下发行

本期债券网下预设的发行规模为发行总额的90%，即人民币 2.61�亿元。

本期债券最终网下实际发行规模为人民币2.61亿元，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额的

90%。

特此公告。


